新平县戛洒镇中心卫生院迁址审批前公示

根据国务院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原卫生部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云南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等法规、文件规定，我局依法受理了新平县戛洒镇中心卫生院的申请。经审核资料、查看现场和合议，现将拟批准的医疗机构有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
申请人：陈志强

医疗机构名称：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中心卫生院
类别：中心卫生院

地址：新平县戛洒镇花街延长线
诊疗科目：预防保健科/全科医疗科/内科/外科/妇产科/儿科/口腔科/皮肤科/中医科/急诊医学科/耳鼻喉科/医学检验科；临床体液、血液专业；临床微生物学专业；临床化学检验专业；临床免疫、血清学专业/医学影像科；X线诊断专业；超声诊断专业；心电诊断专业******

床位（牙椅）：99（3）张

审批前公示期为10日（2021年12月23日-2022年01月3日），公示期内如对公示内容有意见和建议请向新平县卫生健康局反映。

监督电话：新平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：7011081
新平县卫生健康局政策法规及综合监督股：70138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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